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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電業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六 

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電業法 

 第九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配合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六

日修正公布之電業法（以下簡

稱本法），爰修正本規則之授

權依據條次。 

第二條 電業管制機關於必

要時，得將自用發電設備

工作許可、登記、撤銷或

廢止登記及變更事項，委

任所屬機關、委辦地方主

管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

民間團體辦理。 

第二條第五項 中央主管 

機關於必要時，得將自用

發電設備工作許可證核

發、自用發電設備許可、

登記、撤銷或廢止登記及

變更事項，委任所屬機

關、委辦地方主管機關、

委託其他機關或民間團

體辦理。 

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五項，移列

第二條，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電業以外之其他事

業、團體或自然人依本法

第六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設置自用發電設備時，應

由設置人填具用電計畫書

並檢附相關文件（格式如

附件一），按裝置容量申請

核發工作許可函： 

一、 總裝置容量二千瓩以

上者，向電業管制機

關申請許可。 

二、 總裝置容量不及二千

瓩者，向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轉送電業管制

機關備查。 

   前項自用發電設備如

係水力發電者，設置人應

先依水利法及其相關法令

規定申請水權登記。 

第二條 工礦廠商、農田 

 水利、機關、學校、醫 

 院依電業法第九十七條 

 之規定購置擴充自用發 

 電設備時，其發電總容 

 量在二千瓩以上者，應 

 由設置人填具申請書（ 

 格式如附件一），送由 

 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 

 主管機關核發工作許可 

 證（格式如附件二）； 

 其發電總容量不滿二千 

 瓩者，應填具申請書， 

 送地方主管機關核准， 

 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案 

 ；如係水力發電者，設 

 置人應先依水利法之規 

 定申請水權登記，並檢 

 送簡要發電計畫。 

設置人如申請共同

設置自用發電設備，其自

用電力範圍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檢具在同區內或

相毗鄰之證明文件，並提

出聯合聲明書，推舉一設

置人代理辦理申請事項： 

一、 在同一工業區。 

二、 在同一科學工業園區

一、 條次變更。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修正如

下： 

（一） 申請對象配合電

業法第二條第十

款自用發電設備

之定義，酌作文字

修正。 

（二） 設置自用發電設

備之法源依據，配

合電業法第六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

，予以修正。 

（三） 申請程序按裝置

容量之大小，新增

第一款及第二款。 

三、 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規

定，移列至第二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 

四、 現行條文第二項與第三

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四

條第一項與第五項；第四

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

條；第五項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二條。 



3 

。 

三、 相毗鄰工廠。 

前項第三款之相毗鄰

工廠，如中間有道路或河

道分隔，有關電源線路之

施工及設置，並應先取得

該道路或河道主管機關或

管理機關之同意。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工

作許可證或主管機關核准

購置或擴充自用發電設備

後，應通知當地電業。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 

要時，得將自用發電設備

工作許可證核發、自用發

電設備許可、登記、撤銷

或廢止登記及變更事項，

委任所屬機關、委辦地方

主管機關、委託其他機關

或民間團體辦理。 

第四條 設置人裝設之用戶

用電設備，其電源線路應

在其自有地區為之。但申

請共同設置自用發電設

備，其自用電力範圍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在同一工業區。 

二、 在同一科學工業園區

。 

三、 相毗鄰工廠。 

四、 透過電力網轉供自用

。 

前項申請共同設置自

用發電設備者，應提出聯

合聲明書，並推舉一設置

人代理辦理申請事項。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者，應檢具在同區內或

相毗鄰之證明文件及符合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

一款能源效率標準公告值

之證明文件。 

   第一項第四款之透過

電力網轉供自用者，應檢

附電力排放係數優於公用

第二條第二項 設置人如申

請共同設置自用發電設

備，其自用電力範圍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檢具在

同區內或相毗鄰之證明

文件，並提出聯合聲明

書，推舉一設置人代理辦

理申請事項： 

一、 在同一工業區。 

二、 在同一科學工業園區

。 

三、 相毗鄰工廠。 

第二條第三項 前項第三款

之相毗鄰工廠，如中間有

道路或河道分隔，有關電

源線路之施工及設置，並

應先取得該道路或河道

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之

同意。 

 

一、 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移列第四條第

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 配合本法第七十條第一

項規定，第一項增列自用

發電設備之設置原則。 

三、 為促進同一工業區、同一

科學工業園區及相毗鄰

工廠之提升設備運轉效

率，以降低碳排放及鼓勵

餘電出售，增列第三項，

須另檢附本法第六十九

條第一項第一款能源效

率標準證明文件之規定。 

四、 配合本法第七十條第二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

定，新增第四項透過電力

網轉供自用者，須另檢附

電力排放係數優於公用

售電業排放基準及共同

投資之證明文件，以杜絕

自用發電設備透過電力

網私下售電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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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電業排放基準及共同設

置人個別投資比例達百分

之五以上之證明文件。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如中間有道路或河道

分隔者，有關電源線路之

施工及設置，應先取得該

道路或河道主管機關或管

理機關之同意書。 

 

第五條 電業管制機關或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核發工作許可函後，應副

知輸配電業及公用售電

業。 

第二條第四項 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工作許可證或

主管機關核准購置或擴

充自用發電設備後，應通

知當地電業。 

現行條文第二條第四項規定

移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自用發電設備設 

置完成後，設置人應填具

登記表（格式如附件二）

檢附下列文件，申請核發

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格

式如附件三）： 

一、 自用發電設備工作許

可證明文件影本。 

二、 設備完工照片及平面

配置圖。 

三、 設備安裝廠商出具之

裝置容量證明文件及

其產品型錄。 

四、 設備竣工試驗報告（

總裝置容量達一百瓩

者，須附監造技師簽

證）。 

五、 內線圖：應按照通用

線路格式，載明發電

所內全部接線方法。 

六、 線路分布圖：應註明

發電所、配電所與配

電所變電設備之位置

、容量及各段線路之

電壓與所用導線。 

七、 證件：主任技術員之

學歷證件、服務證明

書影本、二吋半身相

片及履歷表。 

第三條 自用發電設備設置

完成後，設置人應填具登

記表檢附下列文件，申請

核發自用發電設備登記

證（格式如附件三）： 

一、 內線圖：應按照通用

線路格式，載明發電

所內全部接線方法。 

二、 線路分布圖：應註明

發電所、配電所與配

電所變電設備之位置

、容量及各段線路之

電壓與所用導線。 

三、 證件：主任技術員或

技術員之學歷證件、

服務證明書影本、二

寸半身相片及履歷表

。 

前項申請，自用發電

設備發電總容量在二千瓩

以上者，送地方主管機關

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其發電總容量不滿二千瓩

者，送地方主管機關核

准，並副知中央主管機

關。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開放團體、自然人設

置自用發電設備，第一項

酌修申請登記檢附文件

項目。 

三、配合建築法規定，第二項

增列再生能源自用發電

設備於建物或雜項工作

物設置完成後，應先報請

相關主管機關同意備查。 

四、針對無須與輸配電業或

公用售電業簽約售電之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

，第三項規定得免附部分

文件，以簡化行政作業。 

五、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移

列至第四項，另申請程序

係依其裝置容量而有所

區分，其標準與第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相同

，爰規定予以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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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輸配電業核發之完成

併聯通知函。 

九、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 

   自用發電設備如係再

生能源者，應檢附使用執

照影本。但依法免請領建

造或雜項執照者，應檢附

設置場址所在地主管建築

機關之免建造或雜項執照

同意備查函影本及竣工同

意備查函影本。 

      前項無須與輸配電業

或公用售電業簽約提供輔

助服務或電能者，得免附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文

件。 

      第一項申請，準用第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及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七條  自用發電設備隨同

其本事業移轉或下列事項

有變更時，應由設置人填

具變更登記申請書（格式

如附件四）檢同原登記

證，送原申請機關申請變

更登記，並換發登記證： 

一、 設置人名稱。 

二、 設置人地址。 

三、 發電所地址。 

四、 供電用途。 

五、 裝置容量。 

六、 發電方式。 

七、 原動機。 

八、 發電機。 

九、 發電設備之線路。 

十、 其他主管機關公告之

事項。 

前項第四款至第九款

所定事項有變更而申請變

更登記時，應依變更事

項，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

辦理。 

電業管制機關或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

第四條 自用發電設備隨同

其本事業移轉或下列事項

有變更時，應由設置人填

具變更登記申請書（格式

如附件四）檢同原登記

證，送原申請機關申請變

更登記，並換發登記證： 

一、 設置人名稱。 

二、 設置人地址。 

三、 發電所地址。 

四、 供電用途。 

五、 發電容量。 

六、 發電方式。 

七、 原動機。 

八、 發電機。 

九、 發電設備之線路。 

十、 其他主管機關公告之

事項。 

前項第四款至第九款

所定事項有變更而申請變

更登記時，應依變更事

項，比照前條第一項規定

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第五款配合實務

，將發電容量修正為裝置

容量。 

三、準用係就某事項所定之

法規，於性質不相牴觸之

範圍內，適用於其他事項

之謂。第二項變更之規定

與前條第一項係屬性質

不相牴觸之事項，故修正

為準用。 

四、為利輸配電業及公用售

電業之業務管理，爰增列

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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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換發登記證後，應副知

輸配電業及公用售電業。 

第八條 自用發電設備廢棄

不用時，設置人應向原申

請機關申請廢止登記，並

繳還原登記證。 

電業管制機關或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

前項廢止登記時，應副知

輸配電業及公用售電業。 

第五條 自用發電設備廢棄

不用時，設置人應向原申

請機關申請廢止登記，並

繳還原登記證。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

廢止登記時，應通知當地

電業。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二條與第六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第二

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自用發電設備應置

專任主任技術員一人；其

資格準用電業主任技術員

任用規則第三條、第六條

之規定。 

第六條 自用發電設備之發

電總容量在二千瓩以上

者，應置專任主任技術員

一人；發電總容量不滿二

千瓩者，應置技術員一人

或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或

地方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

主持工程上一切業務。 

技術員得依下列規定

兼任之：  

一、 得兼任相鄰近之五處

自用發電設備之技術

員。  

二、 凡任專任主任技術員

，不得兼任技術員。  

專任主任技術員及技

術員，其資格準用電業主

任技術員任用規則第三

條、第四條之規定。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七十一條，自

用發電設備之準用規定

，酌作文字修正。另基於

用電安全考量及配合電

業主任技術員任用規則

之修訂，爰刪除技術員相

關規範。 

第十條 主管機關對於第三

條、第六條及第七條申請

之事項，於必要時，得派

員實地勘查。 

第七條 主管機關對於第二

條、第三條及第四條申請

之事項，於必要時，得派

員實地勘查。 

條次變更，並配合相關條文之

條次變更酌作修正。 

第十一條 自用發電設備經

登記後，設置人應紀錄能

量產出與使用相關資料，

按裝置容量申報資料： 

  一、總裝置容量二千瓩以

上者，應於次月二十日

前，向電業管制機關上

網申報月統計資料。 

   

 二、總裝置容量不及二千瓩

者，應於每年一月一日

第八條 自用發電設備經登

記後，設置人應依電業法

第一百零三條之規定填送

發電事項報告表 (格式如

附件五)。 

一、條次變更。 

二、為利主管機關掌握自用

發電設備之實際運轉情

形及考量裝置容量大小

對電力系統之影響程度

，第一項酌修申報頻率，

並採網路申報方式進行。 

三、為確保自用發電設備運

轉資料之正確性，增列運

轉資料保存之範圍，以供

電業管制機關或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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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月三十一日及七

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

日期間，向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上網申

報前半年度資料。 

     前項運轉紀錄應保留

前十二個月資料，供電業

管制機關或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派員查核。 

關掌握自用發電設備之

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派

員查核，爰明定第二項。 

第十二條 設置人違反第八

條第一項或第九條規定

者，主管機關應限期補

辦；逾期不辦者，得撤銷

或廢止其自用發電設備登

記並通知輸配電業及公用

售電業。 

設置人受撤銷或廢止

登記之處分，應於二十日

內將登記證送交原登記機

關；逾期未繳銷者，主管

機關予以公告註銷。 

第九條  設置人違反第五條

第一項或第六條規定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限期補

辦；逾期不辦者，得撤銷

或廢止其自用發電設備登

記並通知當地電業。 

設置人受撤銷或廢止

登記之處分，應於二十日

內將登記證送交原登記機

關；逾期未繳銷者，中央

主管機關予以公告註銷。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規則第三條第一

款及第二款條文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設置人違反第三

條第一項、第六條或第七

條規定者，依本法第八十

二條及第八十六條之規定

處罰之。 

第十條 設置人違反第二條

第一項、第三條或第四條

規定者，依電業法第一百

十條及第一百十一條之規

定處罰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裁罰條次變更及

本規則相關條文條次變

更，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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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一 

自用發電設備用電計畫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設置人基本資料 

設

置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姓 名

或 名

稱 

 身 分 證

字 號 或

統 一 編

號 

 

地址  性別  

設

置

人

身

份

性

質 

□自然人 

□公司 

□獨資或合夥

組織 

□機關或公立

各級學校 

□其他法人或

非法人團體

(組織) 

行業別 

(依中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類；團

體、自然

人免填) 

 

 

附件一 

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許可申請書 

  茲依照電業法及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

則規定填具自用發電設備許可申請， 

敬請 准予設置。 

    此 致 

○○○ 

 

 

 

    申請事業單位名稱： 

    申請事業單位代表人： 

    裝機地址： 

    連絡電話： 

 

一、設置人基本資料 

設 置 人

名稱 

事業性質（公

營、私營或組

織） 

資本額 

     

二、設置原因：（請勾選） 

一、簡化用電計畫書格式，以利設置人填

寫；另配合電業法開放團體、自然人設

置，酌修檢附文件項目。 

二、針對無須與輸配電業或公用售電業簽

約售電之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者，簡

化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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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方

式 

□獨資設置 

□區域共同設置 

□跨網轉供自用設置 

負

責

人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地址  性別  

聯

絡

人 

姓名 
 聯絡電

話 

 

地址 
 電子信

箱 

 

二、自用發電設備 

（一）發電機組設備規格與設置場址 

機

組

編

號 

原動

機型

式及

規格 

燃

料

別 

裝置 

容量 

（瓩） 

發電 

方式

及電

壓 

用途

別 

        流  

相 

線式 

伏  

周波 

□經

常 

□緊

急 

        流  

相 

線式 

□經

常 

（一）當地無電能供應或

供應不足，而預期

在一年內無法增加

供應者。 

  

（二）有副產物可以利用

者。 
  

（三）供生產用之蒸氣可

利用以發電者。 
  

（四）電源供給絕對不能

停止者。 
  

（五）購電成本超過自行

發電成本，足以妨

礙其業務發展者。 

  

三、自用發電設備 

（一）發電機組 

機

組

編

號 

原動

機型

式及

規格 

燃

料

別 

裝置

容量 

（瓩） 

發電

方式

及電

壓 

用途別

（經常

或緊急

使用） 

          流  

相 

線式 

伏  

周波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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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周波 

□緊

急 

設

置

場

址 

地址  建物

用途 

 

地號  使用

分區 

 

 用地

類別 

 

所

有

權

人 

土地  建物  

場

址

型

態 

自有 

場址 

□自行投資 

□出租他人投資（投資

者：） 

他人 

場址 

□租用他人場址投資 

 

設

置

位

置 

□屋

頂 

□既有建物 

（建號：       使用執

照編號：         建物

頂層面積：  平方公尺，

設備面積：  平方公尺） 

□新建物 

（建築執照編號：             

建物頂層面積：  平方公

尺，設備面積：  平方公

相 

線式 

伏  

周波 

（二）供電線路： 

1. 線路分布是否在自有地區： 

2. 是否與當地電業併聯： 

四、用電情形：（註明有無餘電或尚須購電） 

五、檢附文件： 

1. 簡要發電計畫書（架構如次頁） 

2. 環保署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

書（達環保署規定規模者）。 

 

自用發電設備簡要發電計畫書（架構） 

壹、計畫概要 

一、設置人名稱 

二、設置人地址 

三、發電所地址 

四、供電用途 

五、發電容量 

六、原動機 

七、發電機 

八、發電設備之線路 

貳、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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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地

面 

□地面（設備面積：         

平方公尺） 

□雜項工作物或其他非

屬建物之構造物（設備面

積：  平方公尺） 

□既有雜項工作物 

（雜項使用執照編號：         

工作物面積：  平方公

尺，設備面積：  平方公

尺） 

□新雜項工作物 

（雜項執照編號：         

工作物面積：  平方公

尺，設備面積：  平方公

尺） 

（二）供電線路與用電情形 

線路分布是否

在自有地區 

□是 

□否 

是否與輸配電

業併聯 

□是 

□否 

是否透電力網

轉供自用 

□是 

□否 

用電情形 
□無餘電出售，全自用 

□有餘電出售，出售量

一、 設置人基本資料：（含工礦廠商、

農田水利、機關學校、醫院登記或核

准設立等文件影本；共同設置者並應

檢附自用範圍在同一工業區或科學

園區證明文件，提出聯合聲明書。） 

二、 土地使用說明：（含發電所地址、

自用發電設備位置圖、土地地籍圖、

土地使用同意書） 

三、 主要設備規格：（含原動機、發電

機） 

四、 發電設備之線路：（含內線圖、線

路分布圖、與台電公司之併聯計畫） 

五、 電力、蒸汽使用及輸送計畫 

六、 燃料供應及儲存 

七、 供水系統：（水力發電者應另附水

權及水壩設計） 

八、 計畫執行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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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裝置容量比例     

% 

□尚須購電 

（三）其他規劃說明 

料源種類 

(太陽能、 

風力免填) 

□煤、油、氣（請圈選） 

□水力 

□有機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

業廢棄物 

□其他：       

供水系統 

(再生能源

者，免填) 

 

預計設置 

完成日期 
 

三、檢附文件 

設

置

人

類

別 

無售電

需求之

再生能

源發電

設備 

□設置人身分文件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文件 

其他自

用發電

設備 

□設置人身分文件 

□設置場址使用說明 

□場址位置及與照片

（須標示所在區域與

尺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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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配電業併聯審查意

見書 

□地政機關意見書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文件 

其

他 

□區域 

共同設

置 

□聯合聲明書 

□同區內或相毗鄰之證

明文件 

□電源線設置之土地或

河道所有人/主管機

關或管理機關同意書

(電源線經道路或河

道者，須檢附) 

□符合電業法第六十九

條能源效率標準證明

文件 

□轉供

自用

設置 

□聯合聲明書 

□共同投資之個別投資

比例 5%以上之證明文

件 

□電力排放係數優於公

用售電業證明文件 

□電源線設置之土地或

河道所有人/主管機

關或管理機關同意書

(電源線經道路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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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須檢附) 

□傳統

水力 

□水權登記證 

□水壩設計 

□川流

式水力 

□圳路主管機關或管理

機關之使用同意函 

□生質

能發電 

□100%有機廢棄物切

結書 

□廢棄

物發電 

□100%一般廢棄物或

一般事業廢棄物切

結書 

□料源、製程、熱值、

發電效率、進料、成

本及其他相關事項

說明書  

□環保署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

書（達環保署規定規模者） 

□能源使用說明書（達經濟部規定

規模者） 

茲申明本申請書及附件均據實填報且無偽

照；設置人簽名及蓋章：              

 

自用發電設備用電計畫書檢附文件說明 

一、 設置人身分文件 

身份性質 檢附文件說明 

自然人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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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公司登記證或工廠登記證

或其相關核准設立文件影

本 

獨資或合

夥 

1.商業登記核准文件 

2.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 

機關或公

立各級學

校 

正式函文 

其他法人

或非法人

組織 

登記、設備或報備之相關

證明文件及管理人或代表

人身分證正反面。 

 

二、 設置場址使用說明 

文件 

項目 
說明 

1.地

籍圖

謄本

及土

地登

記謄

本影

本 

 以最近三個月內之地籍圖及

土地登記圖謄本影本為原則 

 設備設置於住宅建物且土地

為共有者：檢附自有持份之土

地登記謄本影本 

 土地未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

記：可資證明土地所有權之證

明文件 

2. 

設置
建物 

 近三個月內之建物

登記謄本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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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證明 

 未辦理所有權登記

者：使用執照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證明文件 

 免申請建築執照

者：相關主管機關證

明文件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指定之證明

文件 

 為新建或改建且未

取得使用執照者：建

築執照 

雜項工

作物或

其他非

屬建物

之構造

物 

 雜項工作物或構造

物之雜項使用執造

影本為原則 

 為新建或改建為取

得使用執照者：雜項

執照 

3.場

址設

置同

意書 

 屋頂型設備設置人非建物所

有權者：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地面型設備設置人非土地所

有權者：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設置於公寓大廈者：以檢附依

其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辦理之同意書為原則；無

管委員且無規約且無區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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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會議決議者，則檢附建

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設備屬「申請農業用地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之綠能

設施者：主管機關同意證明 

三、 地政機關意見書 

其他非 

太陽光電

設備 

應檢附地政機關意見書 

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 

 用地須經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者：檢附同意

書或同意備查文件 

 用地須辦理變更者：檢附經

主管機關完成興辦事業計

畫書審查相關證明文件 

免檢附者 

設置於都市計畫工業區、住宅

區、商業區用地及非都市土地

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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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二 

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設置人基本資料 

設 置

人 姓

名 或

名稱 

姓 名

或 名

稱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地址  性別  

設置

人身

份性

質 

□自然人 

□公司 

□獨資或合夥組織 

□機關或公立各級學校 

□其他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組

織) 

投資

方式 

□獨資設置 

□區域共同設置 

□跨網轉供自用設置 

負責

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性別  

聯絡

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電子信箱  

 

自  用  發  電  設  備  登  記  表    (共 2 頁) 

一   般   概   況 

 名    稱：(應填全名) 

 

 性    質：(註明公營或人民與

政府合營) 

 組    織：(註明獨資合

夥或某種公司) 

 

  資 本 額：(註明設置單位資本

額) 

 

 發電廠開辦年月：(註明

創辦成立日期) 

 

 發電廠所在地：(註明詳細地址

分設有事務所者一併註明) 

 發電用途： 

 

 用電情形：(註明有無餘電或尚

須購電) 

  線路分佈：(註明所有桿線是否在自有地區已否與當地電業

線路接通) 

 

備               註： 

（一）如一機構而在不同地區分設自用發電設備者應分別聲

請登記。 

（二）自用發電設備須附送下列書圖各 3 份： 

 1.如係水力發電者應附送簡要計劃書。 

 2.內線圖應按照通用線路格式載明發電所內部接線方

法。 

 3.線路分佈圖應註明發電所配電所及配電變壓器之位置

及容電暨各段線路之電壓及所用導線。 

（三）主任技術員或技術顧問應檢附畢業證書及服務證書之

影本暨 2 吋正面半身照片各 3 份。 

（四）應檢送自用發電設備主持人及主任技術員或技術顧問

之詳細學歷及經歷各 3 份。 

（五）繳銷原登記證。 

 

 

 

一、 附件新增。 

二、 將行政表格納入規則附件，以利申請人

查找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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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自用發電設備資料 

發電

方式 

□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       

瓩）：   流     相      

線式  電壓  伏特  週波 

□非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       

瓩）：   流     相      

線式  電壓  伏特  週波 

類別 項目 

再生 

能源 

設

備

種

類 

料源 

單一

設備

裝置

容量

(瓩) 

設備 

數量 

製造

廠 

     

非再

生能

源 

□煤 

□油 

□天然氣 

□其他：         

鍋爐 

種

類

及

樣

式 

座數 

每座

產汽

量(公

噸/小

時) 

汽壓 

(公

斤/

平方

公

分) 

汽

溫 

℃ 

製

造

商 

 

設             備             狀             況 

發電總容量    瓩發電方式     

流     相      線式電壓   伏特週波 

發 

電 

設 

備 

鍋 

爐 

種類及式

樣 
座數 

每座受

熱

面

積 

(方

公

尺) 

每座

蒸氣

量 

公斤

/小

時 

汽       

壓 

公斤/

平方

厘 

汽

       
溫 

製  

造  

廠 

裝

置

年

月 

        

水 

道 

蓄水池容

量(立方

公尺) 

水道種類及長度 

(公尺) 
有效

水頭

(公

尺) 

使用

水量 

(立方

公尺

/秒) 

建

築

年

月 
水  道 明  渠 

暗  

渠 

       

原動

機 

種 類 

及 式 

樣 

座  數 

每 座 

容 量 

(馬力) 

與發電機接

連 方 法 

製  

造  

廠 

裝置

年月 

   
 

 
 

發電

機 

種 類 

及 式 

樣 

座  數 

每 座 

容 量  

(瓩) 

電 壓 

(伏) 

製  

造  

廠 

裝置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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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原動

機 

種

類

及

樣

式 

座數 

每 座 

容 量 

(馬

力) 

與發電

機接連

方法 

製

造

商 

     

發電

機 

種

類

及

樣

式 

座  

數 

每 座 

容 量  

(瓩) 

電 壓 

(伏) 

製

  

造

  

廠 

     

能源

效率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免填） 

實際運轉值： 

淨熱效率(LHV)    % 

供電

用途 

□經常發電： 

  □無餘電出售，全自用 

  □有餘電出售，出售量占總裝

置容量比例     % 

  □尚須購電 

□緊急發電（依其他法令規定設

置非經常性使用之緊急發電設

備不在此限） 

送 

電 

設 

備 

 

電  

壓  

(伏) 

總 長 

(公里) 

電線種

類及粗

細 

電桿種

類 

製  

造  

廠 

裝置

年月 

輸   電       

高壓配電       

低壓配電       

設

用

備

電 

電  燈  

(瓩) 

電  力  

(瓩) 

電  熱  

(瓩) 

其  他  

(瓩) 

總  計  

(瓩) 

     

發 

電 

情 

形 

預 計 全 年 發 電 度 數     (度) 

可 能 全 

年 最 高 

負 荷     

(瓩) 

燃料 
種類 

全年消耗

量(公噸) 

平均每噸

價格 (元) 

平均每度消

耗(公斤) 

    

水道 
水源 

全年消耗

量(立方公

尺) 

每立方公

尺價格 

(元) 

平均每度消

耗(立方公尺) 

    

每 度 成 本 (元) 

申請單位及代表人(署名蓋章)      自用發電設備主持人(署名蓋

章)       主任技術員或顧問(署名蓋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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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設置

場址 

地

址 

 建物

用途 

 

地

號 

 使用

分區 

 

 用地

類別 

 

所有

權人 

土

地 

 建物  

竣工

日期 
 

線路

分佈 

1.所有桿線是否在自有地區： 

  □是    □否 

2.是否與輸配電業併聯： 

  □是（併聯日期：        ；

併聯電號：）     

□否 

3.是否透電力網轉供自用： 

  □是    □否 

三、檢附文件 

無售電

需求之

再生能

源發電

設備者 

□自用發電設備工作許可證影本 

□主任技術員之學歷證件、服務

證明書影本、二吋半身相片及

履歷表三份 

□依建築法規定取得使用執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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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本（□免請領者，應檢附設置場

址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免建

造或雜項執照同意備查函影本

及竣工同意備查影本） 

□輸配電業核發之完成併聯通知

函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其他自

用發電

設備 

□自用發電設備工作許可證影本 

□設備完工照片及平面配置圖 

□設備安裝廠商出具之裝置容量

證明文件及其產品型錄 

□設備竣工試驗報告（總裝置容

量達一百瓩者，須附監造技師

簽證） 

□內線圖及線路分布圖 

□主任技術員之學歷證件、服務

證明書影本、二吋半身相片及

履歷表三份 

□依建築法規定取得使用執影本

（□免請領者，應檢附設置場

址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免

建造或雜項執照同意備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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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影本及竣工同意備查影本） 

□輸配電業核發之完成併聯通知

函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茲申明本申請書及附件均據實填報且無偽

照；設置人簽名及蓋章：             ；主

任技術員簽名及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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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三 

經  自  字第     號 

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 

茲據○○○○○○○○○○○○申請

設置自用發電設備登記，經審查核合於電業

法之規定，特發給登記證並記事項如下： 

一、設置人姓名或名稱： 

二、設置人地址： 

三、發電所地址： 

四、供電用途： 

五、裝置容量： 

六、發電方式： 

七、原動機： 

八、發電機： 

九、發電設備之線路： 

十、其他： 

經濟部部長  ○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經  自  字第     號 

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 

茲據○○○○○○○○○○○○申請

設置自用發電設備登記，經審查核合於電業

法之規定，特發給登記證並記事項如下： 

一、設置人名稱： 

二、設置人地址： 

三、發電所地址： 

四、供電用途： 

五、發電容量： 

六、發電方式： 

七、原動機： 

八、發電機： 

九、發電設備之線路： 

十、其他： 

經濟部部長  ○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修正自用發電設備工作許可證之專有名詞與

受理單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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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附件四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四 

自用發電設備變更登記申請書 

茲依電業法及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填具自

用發電設備變更登記申請書，敬請准予變更

登記。 

  此致 

○○○ 

 

 

 

 

  設置人姓名或名稱：   原： 

          變更後： 

設置代表人：  原： 

          變更後： 

發電所地址：      原： 

            變更後： 

 

變更項目 變更後情形 

附件四 

自用發電設備變更登記申請書 

茲依電業法及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填具自

用發電設備變更登記申請書，敬請准予變更

登記。 

  此致 

○○○ 

 

 

 

 

  申請事業單位名稱：   原： 

          變更後： 

申請事業單位代表人：  原： 

          變更後： 

發電所地址：      原： 

            變更後： 

 

變更項目 變更後情形 

配合開放團體或自然人設設置自用發電設

備申請，修正申請單位及申請代表人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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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供電用途   

裝置容量   

發電方式   

原動機   

發電機   

發電設備之線路   

其他   
 

供電用途   

發電容量   

發電方式   

原動機   

發電機   

發電設備之線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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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原條文附件五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五 

自用發電設備報告表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自用發電設備基本資料 

二、發電情形 

發電時

數 
 

發電度數

(1)+(2)+

(3) 

 
躉購

度數 
 

自用度

數(1) 
 

發電附屬

設備用電

度數(2) 

 

躉售

度數 

(3) 

 

設 置 人

(或共同

設 置 代

理人) 

  

聯

絡

人 

  
連 絡

電話 
  

裝 置 容

量（瓩） 
  

裝機

地址 
  

為利主管機關掌握自用發電設備之實際運轉

情形及考量裝置容量大小對電力系統之影響

程度，酌修申報頻率，並採網路申報方式進

行；爰刪除本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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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負載 

（瓩） 

 
最高負載 

（瓩） 
 

平均電

力因數 

（％） 

 

三、發電成本 

四、燃料使用 

煤使

用量 

(公

噸) 

  單位

價格 

(元/

公

噸) 

  單位

熱值 

(Kca

l/公

噸) 

  

燃料

油使

用 

量(公

秉) 

  單位

價格 

(元/

公

秉) 

  單位

熱值 

(Kca

l/公

秉) 

  

人事費  
燃料

費 
 

材料

費 
 

利息  折舊  
事務

費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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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

氣使

用 

量

(M3) 

  單位

價格 

(元

/M3) 

  單位

熱值 

(Kca

l/M3) 

  

五、發電效率 

耗熱

量 

(千卡

/度) 

 

耗水量 

(公斤/

度) 

 
職工

人數 
 

六、設備簡報 

  增減

情形 

故障

情形 

  增減

情形 

故障

情形 

鍋爐     原

動

機 

    

發電

機 

    變

壓

器 

    

線路     其

他 

    

1.本表每半年度填報一次送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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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表毋須具文逕寄經濟部、地方主管機關。 

 

主管長官  主任技術員   

填表員        年  月 

 


